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增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作为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橡胶”、

“上市公司”、“公司”）的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泰君安”、“保荐机构”）对海南橡胶新增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

真、审慎的核查。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交易类别 关联单位 
2018 年度预计

金额 

2018 年 1-6 月实

际发生金额 

采购 

货物 

R1 International Pte.Ltd. 10,000.00 565.80 

海南农垦植保中心 313.38 241.49 

海南农垦神泉集团有限公司 781.2 111.57 

海南农垦南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567 2.98 

海南易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000.00 604.41 

海南农垦烨运宏实业有限公司 21.27 24.27 

采购非货

物性资产

及接受劳

务 

海南省农垦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575.75 387.88 

中橡电子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160.10 2.48 

海南省农垦设计院 436.58 194.72 



海南橡城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78.20 27.87 

海南天地海胶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741.85 74.39 

海南省农垦工业开发建设总公司 73.00  

出售 

商品 

海南易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8,000.00 1,122.35 

R1 International Pte.Ltd. 5,000.00 274.69 

海南海胶闽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932.00  

上海增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  

社会性及

服务性交

易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1,469.91 7,156.64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262.00 647.20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

单位 
140.46 72.09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

单位 
796.79 87.59 



金融投资类 0 40,000 最高时点额 新增业务 

存款类 0 70,000 最高时点额 新增业务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性质 银监会批准设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法定代表人 王年生 

注册资本 30 亿元 

成立日期 2015 年 8 月 14 日 

注册地址 中国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海秀东路 31 号 

经营范围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

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

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

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从事银行卡

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

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主要股东 

海南鹿回头旅业投资有限公司；海马财务有限公司；上

海华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

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东华

软件股份公司；昌江华盛天涯水泥有限公司；海南海药

股份有限公司；海南新建桥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海南海

钢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总资产 4,465,081.60 万元；净资产 424,865.74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73,127.44 万元；净利润 15,323.51 万元。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彭富庆先生在海南银行担任董事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海南银行为公司的关联方。 

（三）履约能力 

海南银行经营正常，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本次新增年



度日常交易系公司正常经营所需。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主要内容 

1、信贷类 

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给予 55,490 万元银行授信额度，公司将在既定的银

行授信额度范围内开展各类信贷业务。 

2、金融投资类 

公司将根据日常经营需求，公司将根据日常经营需求，选择海南银行发行的

各类型金融产品，开展金融衍生品投资业务，该类交易最高时点金额不超过

40,000 万元。 

3、存款类 

公司将根据日常经营需求，在海南银行办理各类存款业务, 该类交易最高时

点金额不超过 70,000 万元。 

（二）定价政策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以同类产品市场价格作为定价的基础。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新增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而预计

的，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定价原则，不会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海南橡胶关于新增 2018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彭富庆回避了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该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公司新增的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正常生产经

营所需，将以同类产品市场价格作为定价依据，定价公平、合理，没有损害公司

利益以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也不

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 

独立意见：公司新增的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的

合理预计，有利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持续、稳定进行，双方的交易将遵循公平、

公正、公开的定价原则，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会议的相关程序

合法合规，同意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新增的日常关联交易将依据公平交易、协商一致的原则，交

易价格的确定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相关关联关系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同意上述新增日常

关联交易事项。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第五届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海南橡胶关于新增 2018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新增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实际

经营和发展需要，有利于维持公司生产经营稳定，将遵循公平交易的市场原则进

行合理定价，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上述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关于本次新增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

准，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新增的

日常关联交易计划将遵循公允性原则，以同类产品市场价格作为定价的基础，不

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新增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